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岫安委办发〔2023〕53 号

关于报送落实矿山企业安全生产“12 项举措”
具体负责人的紧急通知

县纪委监委、县委组织部、县公安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交通运

输局：

按照 9 月 30 日县政府安全生产专题会议要求，请你们报送落

实矿山企业安全生产“12 项举措”具体负责人名单，请将涉及人

员填全后以书面形式报送至县安委会办公室。

附件 ：《矿山企业安全生产 12 项举措任务分解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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